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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得前書第三章13至四章6節伴讀材料
心裡尊主為聖

十四至十五節說，『你們就是因義受苦，也是有福的；不要怕人的威嚇，也不要驚慌；只要心裡尊基督為聖，以祂為主，常作準備，好對每一個問你們裡面盼望因由的人有所答辯。』尊基督為聖，直譯，將基督聖別為主。我們若因逼迫者而害怕驚慌，就顯得心裡好像沒有主一樣。所以我們遭受逼迫時，該向別人表明我們裡面有基督為主。這就是尊祂為聖，將祂從別的神聖別出來，不把祂降低像無命的偶像一樣。

十五節所說的盼望，指對承受永遠生命的活盼望。這指我們今天寄居時對將來的盼望；不是客觀事物的盼望，乃是生命的盼望，就是永遠生命連同一切無窮盡神聖福分的盼望。彼得在十六節所題的敬畏是虔誠的畏懼，聖別的敬畏。彼得在本書信裡好幾次說到敬畏，因為本書的教訓是關乎神的行政。

在來自反對和逼迫的苦難中，我們心裡該尊基督為聖，以祂為主。『尊…為聖，』原文意從凡俗的事物分別，聖別出來。這是使某樣事物顯為特殊，甚至成為傑出的。在遭受逼迫時，我們該使基督顯為特殊；我們該表明祂是顯赫的，與偶像絕對不同。心裡尊基督為聖，以祂為主，不是以外面的活動將祂從凡俗的分別出來。這是裡面的事。心裡尊基督為聖，以祂為主，意思是當我們在逼迫之下，有主在我們心裡。我們遭受逼迫時，若讓主在我們心裡作主，我們就會彰顯祂。這彰顯自然而然會使基督被尊為聖，並將祂從偶像分別出來。

我們遭受逼迫時，若膽怯、畏懼，主就不會在我們裡面被尊為聖。那對祂會是何等的羞恥！這會顯得我們心裡好像沒有主一樣。每當我們遭受逼迫時，別人必須領悟，我們裡面有基督作主。但我們若膽怯、畏懼，別人就會以為我們裡面沒有甚麼。他們會有一個印象，我們裡面沒有活的主。但我們若放膽，心裡尊主為聖，並在我們臉上彰顯主，別人就會領悟，我們裡面的確有些東西。這就是心裡尊基督為聖，以祂為主。

我以前曾告訴你們一個我聽見的故事，說到一個青年女子在中國拳匪之亂期間殉道。這事件發生在北京。因著拳匪運動，城裡所有作生意的都關門。有一個年輕人，是個學徒，他不敢打開所在之建築物的門。他從門縫偷看，看見拳匪在街上遊行。他聽見呼喊、叫囂；又看見一些拳匪，手持刀劍，威嚇一個青年女子。她是基督徒，坐在一輛車裡，被載到將要殉道之地。雖然拳匪圍繞她，叫囂、呼喊、並威嚇她，她卻不畏懼。她的臉在發光，她在主裡歡樂並讚美主。那年輕人因著所看見的，有深刻的印象。那時他這不信主的人，就定意要研究基督徒的信仰。他自己思想：『倘若這不過是洋教，為甚麼這青年女子不因威嚇、叫囂而受驚？為甚麼她不怕死？為甚麼她的臉在發光？為甚麼她在歡樂？』這年輕人不知道她在讚美主。後來他相信了主，並成了傳道人。許久以後，他年老時，我在我的家鄉遇見他，我們談得很愉快。他告訴我那天他在北京所經歷的故事。

那在拳匪之亂期間殉道的青年女子，真正心裡尊基督為聖，以祂為主。她臉上的光輝、她的歡樂、她的讚美─這一切都是主在她心裡的彰顯。自然而然，她尊基督為聖，以祂為主。她這樣尊基督為聖，影響了那位年輕人，使他相信主。

顧到我們的良心

在十六節彼得接著說，『存著無虧的良心，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，就在何事上，可以叫那誣賴你們的人，因你們在基督裡的好品行，感到羞愧。』良心既然是我們人靈的一部分，（羅九1，八16，）顧到我們的良心就是在神面前顧到我們的靈。

基督徒的好品行該是在基督裡的。這是一種在那靈裡的日常生活，高過僅僅合乎倫常道德的。

我們若要有好品行，並在日常生活中尊主為聖，就必須顧到我們的良心。我們被別人稱義並不彀。我們需要被自己的良心稱義。我們不該滿意於被社會、弟兄們、甚或全召會所稱義。沒有人像我們的良心這樣透徹的認識我們。重生之靈蒙光照的良心，更是如此。由內住之靈光照之更新的良心，在其見證上是可靠的，在其判斷上是準確的。我們蒙光照之良心的判斷，比別人對我們的判斷更準確。

我們重生之靈蒙光照的良心，是內裡的審判者。這內裡的審判者，我們的良心，與內住的神合作。重生之靈蒙光照的良心能作內裡的審判者，是因牠與內住的神合作。為這緣故，蒙光照之良心的判斷是透徹、準確的。所以，我們必須顧到良心。

例如，弟兄在與妻子的關係上應當顧到良心。在人看來，似乎他沒有虧負妻子。但他蒙光照的良心也許告訴他，他在許多方面虧負了妻子。同樣的，在召會生活中，表面看來我們也許誠實、忠信。然而，我們的良心會知道，在某些事上，我們對召會並不全然誠實、忠信。所以，顧到我們的良心是非常重要的。

因行善受苦

在彼前三章十七節彼得繼續說，『如果神的旨意要你們因行善受苦，總強如因行惡受苦。』彼得再一次說到不公正的受苦。他稍早在二章十八至二十一節曾說到這點，那裡他說，基督是我們的榜樣，祂受冤屈之苦，我們該跟隨祂的腳蹤行。

基督受死，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

三章十八節說，『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死，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，為要引你們到神面前；在肉體裡祂被治死，在靈裡祂卻活著。』基督是義的，我們是不義的，但祂為我們的罪受死。基督為我們的罪受死，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。祂的死除去所有的障礙，尤其是我們的罪和不義的障礙。因為祂的死除去了罪和不義的障礙，我們就有路達到神面前。基督受死，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。

彼前三章十八節和二章二十四節，林前十五章三節，希伯來九章二十八節的罪（複數），都是指我們在外面行為上所犯的罪；而林後五章二十一節，希伯來九章二十六節的罪（單數），是指我們性情裡生來的罪。基督在十字架上擔當我們的罪（複數），為我們的罪（複數）死了，使我們的罪（複數）蒙神赦免。然而祂還成為罪（單數），使我們罪（單數）的難處得著解決。彼得不是先對付我們性情裡的罪，乃是先對付我們行為、品行上的罪。本書著重基督的死救贖我們脫離我們所承受虛妄的生活。（彼前一18～19。）
基督是義的，祂『代替不義的』受死，這事實指明祂的死不是為殉道，乃是為救贖。祂在十字架上作我們的代替，擔當我們的罪，就是義的代替我們這些不義的，為公義的神按祂的公義所審判，好除去我們罪的攔阻，引我們到神面前。這是要救贖我們脫離罪，歸向神，脫離我們不義的品行，歸向公義的神。

在靈裡祂卻活著

照著三章十八節，基督『在肉體裡…被治死，在靈裡…卻活著』。這不是指聖靈，乃是指那作基督神性素質的靈。（羅一4，參約四24上。）釘十字架不是在那作基督神性的靈裡把祂治死，只是在祂成肉體時所得著的肉體裡（約一14）把祂治死。在十字架上，祂的肉體死了，但那作祂神性的靈卻沒有死，反倒因著生命的新能力得以活潑的活著，以致在祂肉體死後並祂復活以前，祂在這得了加力作祂神性的靈裡，傳道給墮落的天使聽。

在十字架上，基督在肉體裡被治死，在靈裡卻活著。我們不該將這裡『在靈裡祂卻活著』，解釋為指基督的復活。如我們所指出的，雖然基督的身體在十字架上被殺，祂的靈卻活著。所以，如彼前三章十九節開頭『在這靈裡』所指明的，在基督這活著的靈裡，祂向那些在監獄裡的靈宣揚。這指明並證實基督在肉體受死之後，在這靈裡仍是活動的。

在十八節我們看見基督的死，但本節沒有題起復活。基督埋在墳墓裡，在復活以前，祂在祂得了加力的靈裡去無底坑，向悖逆的天使宣揚神的得勝。

基督向那些在監獄裡的靈宣揚

十九節至二十節上半說，『在這靈裡，祂也曾去向那些在監獄裡的靈，就是向…那些悖逆者宣揚。』歷代以來，各派的教師對於在監獄裡的靈，有種種不同的解釋。照聖經看，最可接受的解釋如下：這裡的靈不是指留在陰間裡死人的脫體之靈，乃是指挪亞時代因悖逆而墮落，（20，創世記生命讀經第二十七篇，）並且被拘留在幽暗坑中，等候大日審判（彼後二4～5，猶6）的天使。（天使是靈─來一14。）基督在肉體裡受死以後，在那作祂神性活的靈裡到這些背叛的天使那裡，（可能是到無底坑─羅十7，）也許是去宣揚神的得勝，就是神藉著祂在基督裡的成為肉體，以及基督在肉體裡的死，勝過了撒但阻撓神聖計畫的詭計。

彼前三章十九節的監獄，指他他拉，幽暗的深坑，（彼後二4，猶6，）拘留墮落天使的地方。宣揚這辭不是指傳揚福音，乃是指宣揚神所成功的得勝，就是神藉著基督十字架的死毀壞了撒但，和他黑暗的權勢。（來二14，西二15。）這宣揚是向『那些悖逆者』。這些不是指人類，乃是指天使；所以與彼前三章二十節裡所說那八個人不同。因此，那些在監獄裡的靈不是指留在陰間裡死人的脫體之靈，乃是指挪亞時代因悖逆而墮落的天使。但許多解經的人說，十九節的靈指明不聽從挪亞傳講之人的靈。跟從這種解釋的人宣稱，在挪亞時代，基督藉著祂的靈向挪亞那一代的人傳福音。不但如此，他們教導說，十八節的『在靈裡…活著』指聖靈；他們認為在挪亞時代，基督在這聖靈裡傳福音。

另一種解釋是基督死後向死人的靈傳福音。這是何等錯誤的解釋！照著這種解釋，人死後到陰間去，仍有福音在陰間那裡向他們傳講。

基督並不是向那些在監獄裡的靈傳福音；祂乃是向他們有所宣揚。祂向那些悖逆的天使宣揚，神藉著基督的成為肉體和受死，勝過了撒但。那時，基督還沒有復活。乃是在祂死後，祂往那特別的地方去，在祂得了加力的靈裡，宣揚基督的得勝。可能祂說，『你們天使跟從撒但背叛神。但藉著我的成為肉體和受死，你們的首領撒但被征服了。』這宣揚對撒但和他的跟從者是羞恥，對神卻是榮耀。

在挪亞時代，所謂神的眾子，就是天使墮落。他們離開自己的本位，降到地上，並用人的身體與人的女兒行淫。那玷污人類，並產生偉人。神發覺那個情況無法容忍，就不再容許人類存在，因為人類被撒但的使者玷污了。所以，神用洪水毀滅全人類，只有挪亞和他的家人例外。再者，神差遣以色列人進迦南擊殺迦南人時，迦南人中間就有同樣的偉人，由天使和人類女子之間淫亂所生的偉人。

基督為著救贖我們死在十字架上。然而祂雖在身體裡被治死，但祂甚至在復活以前，就在靈裡活著並得了加力。祂在這活著並得了加力的靈裡，向悖逆的天使宣揚基督勝過他們的首領撒但。
彼得在這些經文裡的話非常有意義。彼得揭示與基督之死有關特別的事。他給我們看見，基督的死不但為我們完成救贖，也勝過撒但及其跟從者。所以，在基督受死以後，復活以前，祂向撒但的跟從者宣揚，神藉著基督的釘十字架勝過了魔鬼。

方舟與水

二十節說，『就是向從前在挪亞豫備方舟的日子，神恆忍熱切等待的時候，那些悖逆者宣揚；那進入方舟，藉著水安全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個人。』照著十九至二十節，基督向『從前…那些悖逆者』宣揚。這些悖逆者與本節所說的八個人不同。悖逆者是天使，不是人類。

在二十節彼得說，在挪亞所豫備的方舟裡，八個人『藉著水安全得救』。安全得救，原文意，經過艱難危險，安全抵達安穩之地，如行傳二十七章四十四節。（Darby，達祕。）水是完成拯救的憑藉。方舟拯救挪亞和他的家人脫離神用洪水毀滅世界的審判。這水拯救他們脫離那敗壞的世代，並將他們聖別到新的時代，就如紅海的水對以色列人，（出十四22，29，林前十1～2，）以及受浸的水對新約信徒所作的一樣。（彼前三21。）

在舊約裡，挪亞時代的洪水和紅海的水都豫表受浸。方舟拯救挪亞和他的家人，使他們脫離神的審判，脫離藉洪水而來神定罪的刑罰；而水拯救他們，將他們從敗壞的世代聖別出來，並將他們帶進新的時代，在新地上開始新的生活。

在出埃及記，以色列人經過紅海。紅海的水對法老和他埃及的軍隊乃是審判。法老和他的軍隊淹沒在那審判的水裡。但同樣的水將以色列人從埃及聖別出來，從敗壞的世界聖別出來。挪亞和他的家人怎樣藉著洪水從敗壞的世代聖別出來，以色列人也照樣藉著紅海的水，從埃及所豫表敗壞的世界聖別出來。

在新約裡也有水，就是受浸的水。受浸拯救我們脫離世界，並將我們從世界聖別出來。

在彼前三章二十一節彼得說，『這水所豫表的浸，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，也拯救你們；這浸並不是除掉肉體的污穢，乃是向神訴求無虧的良心。』我們會看見，本節不是教導受浸能叫人得救。所以，我們不持守受浸的水除掉肉體污穢的信仰。但照著本節，受浸乃是向神訴求無虧的良心。

『這水』指前節的水，那是受浸之水的豫表。這指明挪亞和他的家人在方舟裡經過洪水，乃是我們在基督裡經過水浸的豫表。洪水怎樣拯救他們脫離老舊的生活，進入新的境地，受浸的水也照樣拯救我們脫離我們所承受虛妄的生活，進入在基督裡復活的生活。這乃是本書所主要強調的。基督救贖我們正是為此。（一18～19。）這救贖是由祂的死所成就，並為我們所接受，在受浸中由那靈藉著祂的復活應用到我們身上的。現今我們日常的行事為人該在復活基督的靈裡，就是藉著基督之靈的生命大能，活出復活裡的基督。（羅六4～5。）這就是新而佳美且榮耀神的品行。（彼前二12。）受浸本身並不是，也不能除掉我們肉體的污穢─我們墮落性情的污穢和肉體私慾的玷污。有一種錯誤的教訓，根據彼前三章二十一節和馬可十六章十六節，行傳二十二章十六節說，受浸能叫人得救，這裡改正了這個錯誤。受浸只是個表號，其實際乃是復活裡的基督這賜生命的靈。這靈把基督釘死復活時所經過的一切，都應用到我們身上，使這些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實際。

訴求無虧的良心

訴求，原文意求問，詢問。這辭的意義有許多爭議。正確的意義似乎如阿福德（Alford）所說，『向神尋求無虧、清潔的良心。』這管治了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這種求問、請求可視為一種訴求或要求。彼得在這裡的意思也許是說，受浸乃是受浸者訴求神，使他向著神有無虧的良心。受浸是一個表號，是我們對基督一切的成就之信的配對，見證我們在神面前，並與神之間一切的難處都已解決。因此受浸也是一個見證，見證我們良心裡不再有控告，反而滿了平安和把握。我們已經浸入三一神裡面，（太二八19，）並藉著基督的復活，就是藉著復活裡基督這生命之靈，與三一神有了生機的聯結。若沒有基督的靈作受浸的實際，藉水受浸就立即成了虛空和死的儀式。

在彼前三章二十一節裡我們看見，受浸首先是我們的訴求，是受浸之人向神訴求無虧、清潔的良心。正確的受浸總會將受浸的人帶進這樣的情況。在我們相信主並受浸以前，我們是罪人。但我們藉著福音的傳講蒙光照時，就領悟自己是極其有罪的。在神面前並向著人，我們有過許多過犯、罪愆和過錯，我們也有許多罪過。然後我們悔改，相信主，接受祂的赦免，並且得救了。然而我們的悔改和相信需要外面的表示；這表示就是受浸。所以，受浸和我們的相信，我們的信，是一件事的兩面。為這緣故，新約說到信而受浸。（可十六16。）信而受浸可以比作我們用兩腳走一步。首先我們信，我們的信可以比作踏出一腳向前走半步。然後我們受浸，我們的受浸可以比作用另一腳完成這一步。信和受浸合起來，纔完成完整的一步。

如我們在別處所指出的，信是我們對基督所成就之一切的返照。首先，基督為著拯救我們所成就的，當作福音傳給我們。我們聽見這傳講，那靈就在我們身上並在我們裡面作工，使我們返照在福音裡所聽見的，就是對我們所聽見基督之成就的返照。

這種返照基督之成就的經歷可比作用照相機拍照。照相機對準某個景象，然後景象就返照進來，並印在底片上。我們可以將基督的成就比作照相機要拍攝的景象。正確的傳福音將這『風景』的景象帶進我們裡面，並且聖靈光照我們。然後風景印在我們靈的『底片』上。結果，我們從裡面相信基督。所以，在我們這人裡面有對基督之成就的返照，這返照就是我們相信基督。

我們已經指出，相信基督需要一種表示，這表示就是受浸。所以，受浸與我們相信基督是一對。

不但如此，我們受浸時，我們這些受浸的人向神訴求無虧、清潔的良心。我們受浸並從水裡起來以後，就有無虧、清潔的良心，就是沒有定罪的良心。我們一切的罪、罪過、過犯、罪愆都得了赦免，纏累我們生活和我們這人的一切難處都埋葬在水裡了。這就是說，我們藉著受浸清理罪惡的已往。因著這清理，我們就能有無虧、清潔的良心。

我們要強調受浸本身不是除掉肉體污穢的事實。但受浸的確使我們能有把握和見證，向神訴求無虧、清潔的良心。然後，我們受浸以後，神就指明我們現今有無虧、清潔的良心，藉此應允我們。

藉著耶穌基督復活
彼前三章二十一節結束於『藉著耶穌基督復活』。沒有耶穌基督的復活，我們就無法有復活的生命，我們裡面也無法有賜生命的靈。藉著相信並藉著受浸，我們都被放在與三一神生機的聯結裡。藉著基督的復活，我們被帶進三一神裡面；我們與三一神就有生機的聯結。現今在三一神裡面，並同著三一神，我們享受神聖的生命和賜生命的靈。所以，我們受浸以後，就有神聖的生命和賜生命的靈，使受浸的表號在我們的經歷中對我們成為又真又活的。

二十一節強調與耶穌基督復活有關的受浸。受浸的實際只有藉著神聖的生命和賜生命的靈纔能實化。我們這樣說是根據彼得的話：『藉著耶穌基督復活。』基督乃是在祂的復活裡釋放神聖的生命，使其能分賜到我們的靈裡。基督也是在復活裡成了賜生命的靈，進入我們靈裡，住在我們靈裡，並運用祂神聖生命的一切豐富。我們乃是藉著基督的復活，真正並有把握的經歷受浸所表徵的實際。

受浸有兩面，死和復活這兩面。下到水裡並浸在水裡表徵死。從水裡出來並離開水表徵復活。所以，在受浸上，我們不但看見基督之死的一面，也看見基督復活的一面。基督的死只有在復活裡纔有效能、有功效。倘若基督死了，卻沒有復活，祂的死就是徒然的。基督之死的功效是在復活的靈裡。基督受死，除去我們的罪，（約一29，）並且祂為我們的罪死了，擔去我們的罪。（林前十五3，彼前二24。）基督的死現今使我們脫離罪。（羅六7。）但這死的功效是在基督的復活裡。基督之死的實際和功效是在復活裡，在賜生命的靈裡。賜生命的靈帶著復活的生命進入我們裡面，這靈就使基督的死在我們的經歷中發揮功效。我們立刻並自然而然脫離罪，也享受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贖。

受浸是指明一切消極的事物已經消除並埋葬在水裡的表號。但受浸也表徵基督的復活。我們乃是藉著基督的復活，而有受浸所表徵的實際。

在復活裡經過死的基督

在這點上，我要進一步說到挪亞的方舟。一般承認挪亞的方舟豫表基督。但許多讀聖經的人不清楚，挪亞的方舟怎樣或在甚麼方面是基督的豫表。挪亞的方舟豫表在復活裡經過死的基督。

基督活在地上時，當然還沒有復活，因為祂還沒有死。然而，在約翰十一章二十五節祂對馬大說，『我是復活，我是生命。』這清楚啟示基督甚至在祂死而復活以前，就是生命，也是復活。祂始終是復活的基督。所以，挪亞的方舟表徵這位復活的基督經過死。

挪亞的方舟若不代表復活的基督，方舟如何能經過水，並安全的出來？方舟經過水並從水裡出來，這事實表徵在復活裡的基督，因為方舟本身就是基督的豫表。基督（也惟有基督）進入死並從死裡出來，這事怎麼可能？基督能在復活裡從死裡出來，因為祂就是復活，並且屬於復活。因為基督是獨一復活的一位，祂有力量經過死。照著行傳二章二十四節，死不能拘禁祂。但任何人進入死的範圍，都被拘禁在那裡，不可能出來。基督不但進入死並經過死，祂甚至特意留在死的範圍裡三天之久。那三天過去，祂就從死裡走出來。因為基督是復活，祂就能從死裡走出來。這由進入死水，留在死水中，經過死水，並從死水中出來的挪亞方舟所表徵。這是在復活裡之基督的豫表。

基督在祂的復活裡成了賜生命的靈，（林前十五45下，）進入我們裡面，（約二十22，）並將祂復活的生命分賜給我們。現今這復活的生命同著賜生命的靈，使基督之死的每一面在我們的經歷中對我們都成為真實、有功效的。

榮耀、尊貴的生機聯結

在彼前三章二十二節彼得總結這段說，『耶穌基督既已進入了天，就坐在神的右邊，眾天使和掌權的、並有能的，都服了祂。』這附加的話不僅進一步啟示我們，基督受苦的榮耀結果，就是基督復活以後得高舉，以及祂現今在諸天之上神右邊所持高超尊榮的地位；更指明我們藉著浸所進入與祂生機的聯結，是何等的榮耀和尊貴，因為我們已經浸入祂裡面。（羅六3，加三27。）

彼得著作的特徵是盡可能的加上許多要點。我們在二十二節看見這個特徵。彼得在前節說到基督的復活，在本節又接著給我們看見，今天復活的基督是在神的右邊。基督已經進入了天，眾天使、掌權的、並有能的，都服了祂。我們看過，我們藉著受浸被放在基督裡，現今我們與祂有生機的聯結。我們與其生機聯結的基督不僅是復活的一位，也是升天的一位。所以，藉著生機的聯結，我們不僅被帶進基督的復活裡，也被帶進祂的升天和高舉裡。這就是說，因為我們在基督裡，眾天使、掌權的、並有能的，都服了祂，也服了我們。阿利路亞，我們與釘十字架、復活、並升天的基督是一！
用基督的心思武裝起來

在彼前四章一至六節，彼得說到信徒為著受苦，用基督的心思武裝自己。一節說，『基督既在肉身受過苦，你們也當用同樣的心思武裝自己，（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，就與罪斷絕了。）』『武裝』這辭指明，基督徒的生活乃是爭戰的生活。本書一個主要的目的，乃是要鼓勵並勸勉信徒在受逼迫時跟隨基督的腳蹤。（一6～7，二18～25，三8～17，四12～19。）他們該有基督受苦時同樣的心思。（三18～22。）心思的主要功用是了解和領悟。我們要活出跟隨基督腳蹤的生活，就需要有更新的心思，（羅十二2，）了解並領悟基督如何生活以完成神的定旨。在我們實際的日常生活中，我們這人最強的部分就是心思。我們在生活中無論作甚麼，都受心思的指引。指引我們生活的不是意志，乃是心思。我們一切的活動都在心思的指引之下。

因為心思指引我們的生活，傳講主的話就必須使人的思想改變。我們傳講並教導的目標，是要使人的心思改變。我們若以某種方式思想，就會那樣受指引。但我們若改變心思，並以另一種方式思想，我們的生活就會有不同的方向。我們所思想的，管治我們所作、所說、和所實行的。為這緣故，在彼前四章一節，彼得囑咐信徒，要用基督的心思武裝自己。

用基督的心思武裝自己，就是用基督的思想和觀念武裝自己。這含示我們改變自己的想法。許多基督徒以為，只要我們愛神，並且行祂的旨意，我們就會在祂的祝福之下，我們也不會受甚麼苦。基督徒普遍有個觀念，認為愛主的人不該期待受苦。但想想基督的生活。祂不愛神麼？祂不行神的旨意麼？基督愛神到極點，祂完全、絕對行神的旨意。但祂在生活中遭遇甚麼？似乎祂在地上的一生並沒有甚麼祝福，卻只有受苦。祂生在貧寒的家庭，不被視為高階層的家庭。當然，那個家庭是大衛的後裔，所以屬於君尊的世系。但主耶穌出生時，王室在經濟上非常貧窮。不但如此，這家不是住在耶路撒冷，乃是住在加利利受藐視的拿撒勒城。加利利可比作美國比較貧窮的一州，無法與其他富裕且人口眾多的州相比。主耶穌住在拿撒勒三十多年。在祂人生的起頭，祂被放在馬槽裡，在祂人生的末了，祂被釘在十字架上。我們在主的生活中，何處看見神的祝福？祂忍受一個又一個苦難。祂沒有美名，也沒有枕頭的地方；這是主耶穌在地上的生活方式，祂的生活是受苦的生活。

基督徒的生活是受苦的生活，這觀念與天然、宗教的頭腦，尤其是許多基督徒天然的頭腦相對。許多基督徒以為，只要我們屬於神，是神的子民，愛神，並且行神的旨意，一切與我們有關的事都會順利。照著這觀念，我們會蒙祝福，也許有好職業、好房子、以及絕佳的家庭生活。持有這種觀念的基督徒，也許盼望自己所有的兒女受良好的教育，成為富裕的專業人士。有些成功、富裕的基督徒也許說，『我從主得著何等的祝福！我所有的一切，所達到的一切，都是因為我愛主耶穌，並且行神的旨意。看看神給了我何等的祝福。』

這種對基督徒生活的觀念，全然與彼得在本書信裡的教導相反。彼得知道我們越愛主，東西就越會被剝奪。他也知道我們越行神的旨意，難處就可能越多。我們的職業、我們的財務、和我們的家庭生活，都可能有難處。因這緣故，我們都需要留意彼得的囑咐，用基督的心思武裝自己。

基督的心思是怎樣的心思？我們若有基督的心思，就會領悟，我們生活在背叛的時代，在彎曲、悖謬的世代。因為時代是背叛的，世代是悖謬的，我們越愛神，並且行祂的旨意，就越會受苦。我們會受苦，因為我們無法與這時代的趨勢並行。我們在意行神的旨意，但神的旨意完全與今世的趨勢或潮流相反。我們要愛主耶穌，但這完全與這敗壞世界的趨勢相反。所以，我們若愛主耶穌，並且行神的旨意，我們必定會受苦。我們若有基督的心思，這就會是我們的看法。

我們需要用基督的心思武裝自己，裝備自己。這指明基督的心思是武器，是為著神國爭戰所需要之軍裝的一部分。

我們若為著受苦用基督的心思武裝自己，就會願意忍受苦難。我們會說，『讚美主，我的苦難是我定命的一部分。神已為我這樣派定。苦難是神兒女在今世的分。』在帖前三章保羅告訴信徒，神已派定我們受苦、受逼迫。神沒有派定我們得物質的祝福，祂已派定我們受苦。所以，我們知道基督在肉身受苦，我們也需要用同樣的心思武裝自己。我們不該有那種為物質祝福而禱告的心思，那是一種錯誤的心思。

在肉身受苦，與罪斷絕

在彼前四章一節，彼得指出，在肉身受過苦的，就與罪斷絕了。享樂激起我們肉體的情慾，（2，）苦難卻使情慾冷卻。基督救贖的目的是要拯救我們脫離所承受虛妄的生活。（一18～19。）在這目的上，苦難回應基督的救贖，保守我們脫離犯罪的生活，脫離放蕩的洪流。（四3～4。）這樣的苦難多半來自逼迫，這是神在祂行政對付裡的管教。經歷這樣的苦難，就是在肉身中受神審判、對付並管教。（6。）因此我們當用清明自守的心思武裝自己，以忍受這樣的苦難。

在神的經綸裡，苦難為神的兒女成就善工。苦難非常限制我們的情慾。人越有物質的享受，就越會動用情慾，並放縱情慾。但我們若遭遇貧窮、逼迫或疾病，這苦難就會限制情慾的放縱。一般人都知道，富有的人比貧窮的人犯更多情慾的罪。你若有許多財富，不需要工作，你就能花時間放縱情慾。你也許環遊世界尋求享樂。但主也許在財物上限制你，使你幾乎沒有足彀的錢為著生活的需要。你必須長時間勞苦謀生。因著你勞苦的結果，你既沒有時間，也沒有精力放縱情慾。甚至追求情慾享樂的願望，也被你的貧窮消殺了。

活在神的旨意中

在二節彼得接著說，『好使你們不再從人的情慾，只從神的旨意，在肉身中度餘下的光陰。』本節指明我們應當不再活在祖宗所傳流虛妄的生活裡，（一18，）乃要在行事為人上成為聖的，（15，）有佳美的品行，（二12，）在聖別的敬畏中有純潔的品行，（三2，）有在基督裡的好品行，（16，）這就是神的旨意。我們在物質的東西上富有，就不容易遠離情慾，並且行神的旨意。這是神把一分苦難分配給我們的原因。這些苦難限制我們的情慾，並保守我們在神的旨意中。就這一面的意義說，我們都應當為著我們的苦難敬拜神。我們應當告訴祂：『主，我何等敬拜你，在你的主宰裡，你已將苦難分配給我，使我蒙保守在你的旨意中。』

我們不該懼怕我們的苦難會太大。主知道如何將苦難分配給我們。祂若囑咐作丈夫的要將一分敬重分配給妻子，祂自己必定知道要將多少苦難分配給我們。祂不會分配得太少或太多。祂的分配會按正確的比例，正好是我們所需要的。

一位弟兄也許說，『最近我在主裡很喜樂。但今天我失業了，我深感消沉。』這位弟兄需要領悟，這苦難是從主分配給他的。然而，這位弟兄也許說，『我失業是由於通貨膨脹和經濟不景氣。你怎麼能說這是從主而來？』表面看來，這位弟兄是因著經濟而失業。但經濟和有關的一切都在神的主宰之下。所以，甚至失業也是從主所分配的事。同樣，我們面臨的反對，甚至來自我們家人的反對，也可能是神為著我們的益處所分配給我們的苦難。

虛妄生活的圖畫

在三節彼得說，『因為已過隨從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蕩、情慾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飲、並不法可憎拜偶像的事，時候已經彀了。』這裡的心意，原文直譯，目的，意願。就是意向、傾向，因此是心意。本節所列一切消極的事都與虛妄的生活有關。（一18。）四章三節裡一切消極的辭，指不同方面的放縱。邪蕩指放縱性慾，而情慾是種種不同的放縱。人也許有不同的情慾。例如，屬世的人也許有妝飾的情慾。他們不但有那種情慾，也放縱於其中。

不奔入放蕩的洪流中

在四節彼得繼續說，『在這些事上，你們不與他們奔入同樣放蕩的洪流中，他們就以為怪，毀謗你們。』怪，原文意作主人，或，作客人，是外來的、特異的；接待，寄宿，（以為）奇怪。從人的情慾（2）在肉體裡生活，對那些一同奔入放蕩洪流，不信的外邦人是平常的。但從神的旨意過聖別的生活，不與他們縱情同奔，對他們就是奇怪的、外來的、特異的，令他們希奇、驚訝。

奔入，意思是像一群狂歡者在人群中向前衝。這就是從人的情慾活在肉體裡，（2，）在虛妄的生活裡（一18）隨從外邦人的心意。（四3。）

洪流，原文意傾瀉（如潮水），所以是洪流。這裡是指情慾的氾濫、過度的道德腐敗和墮落，像洪流一般，人一奔入，便陷沒其中。

我們不與屬世的人奔入同樣放蕩的洪流中，他們就以為怪。這裡把三節所列一切放縱的事比喻為洪流。這洪流是一種潮流，一種趨勢。每當週末來臨，屬世的人就跟隨這潮流，放縱情慾。我們信徒不與他們一同奔入那放縱的洪流中，他們就以為怪。我們對他們似乎是特異的人。他們也許視我們為外國人，為別國的公民。例如，你若住在美國，接待一些從海外來的客人，他們對你也許是奇怪的，你對他們也是奇怪的。你們彼此都會感覺是與外來的人在一起。我們不與不信者和屬世的人奔入放蕩的洪流中，原則是一樣的。我們拒絕這樣作，對他們是奇怪的、外來的、特異的。

四節的『放蕩』也指明放縱過度。我們都需要喫，但不該喫得過度。我們都需要喝，但不該喝得太多。保羅曾告訴提摩太，因著他屢次患病的緣故，他應當稍微用點酒。人有特別的需要，為著健康稍微用點酒，是可以的，但不該太過，喝得過度。我們若喫喝太過，就是放縱、過度、放蕩。我們信徒不該有任何一種放蕩。在我們的喫喝、購物和花費上，我們都該有節制、約束；在這些事上，都不該有任何的放蕩。屬世的人跟隨放蕩的洪流，放縱情慾，但我們不是那樣。他們跟隨今世的潮流，但我們的行動是反對這潮流；對他們而言，這是非常奇怪的。

信徒受毀謗

不信者奔入放蕩的洪流中，就毀謗信徒。這就是說，他們說我們的壞話，讒謗我們。（徒十三45，彼前二12，三16。）在羅馬帝國的時代，信徒的行為，人以為怪，就遭受不公平的毀謗，並控以各種的罪名。

四節的毀謗不是指向神，乃是指向我們信徒。我們許多人在學校裡、工作中、或鄰舍中，經歷過不信者的毀謗，有些人甚至受親戚的毀謗。跟隨今世潮流的人，常會毀謗信徒。

活人死人的審判者

在五節彼得接著說，『他們必向那豫備好要審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賬。』代名詞『他們』，指那些希奇信徒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並毀謗他們（4）的外邦人。（3。）在五節彼得說，不信者必向那豫備好要審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賬。任何人向神交賬，就是向神述說一生中所作、所說的。這啟示神在眾人身上的行政。祂已豫備好要審判所有的活人和死人。祂的審判就是祂行政的管理，以對付人中間的情景。基督要審判活人和死人。首先，在千年國以前，在基督榮耀的寶座前，祂要審判列國（外邦）中活著的人。（太二五31～46。）然後在千年國以後，在白色大寶座前，祂要審判已死的人。（啟二十11～15。）這也是神行政的審判，與六節在信徒身上的審判不同，那是在今世從神的家起首的。（彼前四17。）

在行傳十章四十二節彼得說，神已設立基督作審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。在提後四章一節保羅對提摩太說，『我在神並那將要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，…鄭重的囑咐你。』神已將一切審判的事全交與基督，因為祂是人。（約五22，27，徒十42，十七31，羅二16。）祂是公義的審判者，（提後四8，）要在祂第二次顯現時，在祂榮耀的寶座上審判活人，並要在千年國後，在白色的大寶座上審判死人。所以，主要對眾人，對活人和死人施行神的審判。

曾有福音在死了的人活著的時候傳給他們

彼前四章六節說，『為此，就是現在死了的人，也曾有福音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傳給他們，好叫他們在肉身中照著人受審判，在靈裡卻照著神活著。』歷世紀以來，關於本節的意義，一直有所爭論。說『也曾有福音在死了的人活著的時候傳給他們』，是甚麼意思？死了的人是指那些在基督裡，因著自己基督徒的見證遭受逼迫而死了的信徒，如一章六節，二章十八至二十一節，三章十六至十七節，四章十二至十九節所說的。彼得在本書認為這種逼迫就是神的審判，是照著神的行政從神的家起首的。（四17。）這些信徒活著的時候，曾有福音傳給他們，要叫他們一面藉著反對者的逼迫，在肉身中照著人受神審判、對付，另一面卻因相信基督，在靈裡照著神活著。這表明神行政管理中的審判是何等嚴厲而嚴肅。倘若順從了福音的信徒要受神行政審判的對付，那些抵擋福音、毀謗信徒的人，就更要受神的審判對付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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